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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不还？职工申请“老东家”破产
这是绍兴首例职工申请企业破产案

女青年朋友圈卖“壮阳药”牵出亿元大案
这些药名字听着很劲爆，其实都是假的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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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企业自主创新信心
省律协知识产权专委会主任、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知识产

权部主任黄妙，拿出了一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委会11月份提交的《浙
江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在这份调研报告中，
以浙江企业现阶段涉及最多的专利纠纷为例，44.68%的调研企业认为
专利维权时的主要障碍是诉讼成本高，16.08%的调研企业认为主要障
碍是法院判的赔偿金额过低。

黄妙解释说，随着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侵权人的
反制手段亦逐步加强，导致被侵权人取证难度加大，易败诉，而败诉就
要单方承担专利诉讼中可能产生的律师费用及侵权调查取证费用、诉
讼费用等一系列诉讼成本。即使在成功维权的企业中，法院在判赔金
额的确定及对合理费用的认定上，也远远低于维权企业研发投入成本
及维权支出。

除上述两项障碍外，黄妙在经办知识产权案件中发现，企业在维
权中还遭遇法院审理时间过长、侵权证据取证太难等障碍。“这些障碍
令维权企业感到心寒，严重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阻碍社会整
体技术水平的推进和提高。”黄妙说。

因而，在黄妙看来，《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
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极大增强了企业保护知识
产权的信心，有效防止侵权人的肆意侵权，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勇于维
权，这对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权力介入要“适度”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王坤

认为，《意见》对于公权力机关在知识产权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
求。比如，对于司法权而言，《意见》加大了法定赔偿额度，扩大了惩罚
性赔偿范围，实际上也意味着扩大了司法权力，使得法官在处理知识
产权司法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大增。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司法权的配
置机制和运作程序等。

对于行政权的运用，《意见》提出了不少以往没有的新举措，比如
建立收集假冒产品来源地信息工作机制，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情
况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进一步推进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
信息公开等。同时，《意见》要求行政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应用的机制和
平台建设，加快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完善涉外知识产权执法机制，严厉
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都体现了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需要政府积极
发挥作用。

王坤还表示，公权力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公权力对
知识产权事业能够起到促进作用，鼓励创新、打击剽窃；如果运用不
当、过度，公权力就有可能妨碍知识产权事业，对产权人、对其他社会
主体的创新活动，可能造成损害。所以，公权力参与的方式、范围、界
限都需要准确把握，进行必要规范。“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如何有效运
用公权力，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如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为所当为、止于当止，需要持续探索。”王坤说。

（下转2版）

通讯员姚海翔 摄

昨日，德清县新安镇荷叶蒲漾开展今年的第一

次围捕，近2万斤鲜鱼将运往杭州、上海等地。近

年来，当地积极推进“五水共治”，荷叶蒲漾通过综

合治理，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出产的水产品格外受

到青睐。

水美鱼鲜
人欢腾

虽然你无形，也要好好保护你
产权保护意见传递新信号，法律专家聚焦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提到“产权”，很多人马上会想到
房子、车子、存款、土地等有形的财产
权。然而，随着社会创业创新意识的
增强，人们的知识产权观念也在不断
强化。

日前，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
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
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提出保护产权不仅包括保
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保护知识
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进一步
强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意见》的出台，针对知识产权保
护传递出哪些新信号？我们又该如
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来听听专
家们怎么说。

《浙江日报》记者 翁浩浩 丁谨之

在融合中协同发展，在创新中寻求突破。12月6日，由中
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融合、创
新、突破——全国省级党报集团媒体融合研讨会”在杭州开幕。
来自全国20余家省、市级报业集团（报社）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相
聚在西子湖畔，就媒体融合交流经验做法、探讨发展趋势。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
署。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本次研讨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交流省级党报集团
推进媒体融合的经验做法，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进一步凝聚共识，增强党报自信、融合自信和发展自信。

“十三五”时期，是传媒出版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关键
时期，也是各报业集团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建设新型主流
媒体、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关键时期。近两年来，浙江以提升
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和科学发展能力为核心，强化互联网思
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在推动传统主流媒体资源优化整合、拓展
互联网新兴传播阵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着力构建以互
联网传播为主要渠道、报纸传播为重要依托的新型传播格局。

与会嘉宾认为，推进媒体融合，要坚持党管媒体不动摇；媒

体融合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现实体现，是群众路线对我们提
出的具体要求，要做到“主流舆论、融媒传播”，把正确导向和通
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坚决转战网上“主战
场”；推进媒体融合，要加强创新政治话语体系，把握“时度效”、
坚持改文风。

在主题论坛环节中，来自浙江、广东、湖北、四川、湖南、陕
西、重庆、上海、福建、吉林、江西、天津、山西、山东、海南、河北、
河南、广西、贵州、内蒙古、甘肃、西藏、江苏、云南等省（市、自治
区）的报业集团（报社）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先后就媒体融合的
内容建设、技术保障、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等热点话题作了深度
交流，共同研究展望媒体融合的新趋势和新变化，探讨进一步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深化融合发展战略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全国省级党报集团媒体融合研讨会在杭举行


